　樣本　


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平等机会(性倾向)资助计划

财政报告

计划编号：   S888            

计划名称：  「反性倾向歧视系列」                            

	收入

	来源
	款额 (元)

	1.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预支拨款
	9,500.00

	2. 参加者缴付的费用
	0.00

	3. 主办机构承担的费用
	154.00

	4. 其他赞助(请列明赞助人或团体的名称及联络方法)
	0.00

	5.
*尚待发放的拨款余额／须退还未用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预支拨款
	9,500.00

	^总计：
	19,154.00


*请将不适用者删去。

	支出

	项目
	已核准的

预算支出(元)
	实际支出(元)
	单据编号
	注释#

	活动A∶公开展览
	
	
	
	

	1. 宣传
	500.00
	488.00
	A1.1 – A1.3
	

	2. 奖品(100份)
	2,000.00
	2,000.00
	A2.1 – A2.4
	

	3. 印刷(1,300份)
	800.00
	675.00
	A3.1 – A3.8
	

	4. 义工津贴(25人)
	1,000.00
	1,000.00
	A4.1
	

	5. 膳食支出
	400.00
	413.60
	A5.1 – A5.3
	

	小计
	4,700.00
	4,576.60
	
	

	项目
	已核准的

预算支出(元)
	实际支出(元)
	单据编号
	注释#

	活动B∶研讨会
	
	
	
	

	1. 租借场地
	1,500.00
	2,000.00
	B1.1
	未能租用原先场馆而须租用收费较高的场馆

	2. 讲者费用(5人)
	1,500.00
	1,500.00
	B2.1 – B2.12
	

	3. 文具
	1,100.00
	1,050.00
	B3.1 – B3.15
	

	小计
	4,100.00


	4,550.00
	
	

	活动C∶小册子
	
	
	
	

	1. 印刷(500份)
	5,000.00
	5,110.00
	C1.1 – C1.3
	

	2. 植字
	2,000.00
	2,200.00
	C2.1 – C2.2
	

	3. 文具
	1,100.00
	947.70
	C3.1 – C3.4
	

	4. 邮费($1.4x800)
	1,300.00
	1,225.00
	C4.1 – C4.5
	

	5. 搜集资料交通津贴
	800.00
	544.70
	C5.1 – C5.10
	

	小计
	10,200.00
	10,027.40


	
	

	^总计：
	19,000.00


	19,154.00
	
	


^
收入总额与实际支出的总额必须相同。

#
若某项目的实际支出高於预算支出百分之二十，须在注释一栏说明理由。

发还剩余拨款

本人谨此证明上述收支均属正确无误，*现申请发放拨款余额如下／

现把未用的预支拨款退还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获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批准的拨款总额
	19,000.00元

	已收取的预支拨款
	9,500.00元

	尚待发放的拨款余额
	9,500.00元

	须退还未用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预支拨款
	元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实际拨款总额
	19,000.00元


*请用划线支票发放拨款余额予下列机构∶—

      Anti-Discrimination Association












(请填写机构英文名称)

*现附上支票乙张，退还港币$         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姓名：   陈大文    *﹙先生/女士/小姐）职衔： 活动负责人         

联络电话：  2345-XXXX           传真：  2345-XXXX      

日期　　：  10-2-2011         　　签署：　    
[image: image1]    

机构名称：  Anti-Discrimination Association                       

地址　　：  香港湾仔骆克道123号3字楼       ＿＿＿＿＿＿＿


                                  (机构印鉴)

*请将不适用者删去。

平等机会(性倾向)资助计划

填写收支报告注意事项

(1) 各项开支均须有收据正本作为证明。

(2) 发票、送货单或报价单不能作为付款证明。

(3) 所有收据须在香港签发。

(4) 请把单据整齐地贴在A-4大小的纸张上(可用环保纸)，并由活动负责人或团体负责人签署核实，及盖上机构印章。负责人的姓名及签署式样须与活动建议书相同。单据呈交的样式可参照如下 -

	
	
	A1.1



	
	CHI WAI STATIONERY

Tel： 2549-7854

2B, 3/F, Yau Oi Centre, Tuen Mun

Official Receipt

No.： 326578

14-10-2010

White card   50 pcs 
$100.0

Total： $100.0



	

	
	
	


(5) 在特别情况下，如未能提出单据以证明该项支出（如一些在街市内购买的物品），请另纸详列有关物品的内容，并加上下列的声明(此声明必须由活动负责人或团体负责人签署核实)：


「本人证明已支出港币
﹙银码）
用作购买上列／下列的物件，作为
﹙计划名称）
之用，惟这些物品并没有任何单据可附上。」

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构印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如支出涉及个人提供的服务，但又未能发出正式收据，提供服务者须签署声明，以证明其已收取获资助团体所支付的费用。该声明(如下所列)必须包括收款人的姓名，身分证号码及其签名：

「本人谢小文（身份证号码：G123456[7]），已从Anti-Discrimination Association收取港币300元作为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至三十日租借一套幻灯片予上述机构使用。」

	xxx

	(谢小文)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7) 如单据上并没有提供足够资料以显示在哪一间公司购买该物品或物品的种类时，你需要补充该等基本资料（例如公司的名称及地址、简列所购物品等）。

(8) 若支出涉及多人（如义工）提供性质相同的服务，请以下列表格形式证明他们已收取所支付的费用：

	二零一零年九月九日放映会义工费

收取义工津贴确认书

	收款人姓名
	身分证号码
	款额($)
	签名

	
	
	
	

	
	
	
	


(9) 由获资助活动直接引发的交通费可获发还，但必须使用最廉宜的交通工具。在申领交通开支方面，应提交详细资料如下：

	收款人姓名
	身分证

号码
	出发

地点
	目的地
	日期
	交通工具
	车费（$﹚
	目的

(请简述)
	签名

	
	
	
	
	
	
	
	
	

	
	
	
	
	
	
	
	
	

	
	
	
	
	
	
	
	
	

	
	
	
	
	
	
	
	
	


(10) 的士车费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获发还，有关团体并须就有关车费提供充分和合理的理由。申领时必须附上有关收据，并提供上述第九点所列表格的详情。

(11) 如某一张单据内的开支只有部份会由本局资助，请参考下面例子清楚说明有关情况，以方便查核帐单。

「在此单据上所列的总支出$500内，只有$300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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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imination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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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imination Association









